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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更正招生簡章第 42 頁：國防大學理工學院與國立交通大學教育合作計畫系統

工程與科技學士特別規定。 

現 行 規 定 修 正 規 定 說 明 

二、系組選擇： 

(一)入學就讀後，第一學

期採不分組修課，學

生於第二學期開始

前，依第一學期總成

績排序及個人志願

完成選組作業（理工

學院 6系：電機系、

資工系、環資系、動

力系、機航系、化材

系），各系員額依國

防部入學年度員額

訂之。 

(二)學生於第二學期進

入所選系組學習，並

於 第 三 學 期 開 始

前，依第二學期總成

績排序及個人志願

完成各組選擇專長

領域作業（僅得選填

系所含括之組別，不

得跨系選組），各組

員額依國防部入學

年度員額訂之。 

二、學組選擇： 

(一)入學就讀後，第一學

期採不分組修課，第

二 學 期 採 分 組 修

課，學生於第二學期

開始前，依第一學期

總成績排名序及個

人志願序完成分選

組作業（共理工學院

6 組系：電機電子工

程學組系、資訊工程

學組系、環境資訊及

工程學組系、動力及

系統工程學組系、機

械及航太工程學組

系、化學及材料工程

學組系），各組系員

額依國防部入學年

度員額訂之。 

(二)第三學期分專長領

域修課，學生於第二

學期進入所選系組

學習，並於開始前，

依第二學期總成績

排序及個人志願完

成各組選擇專長領

域作業（僅得選填該

組系所包含專長領

域括之組別，不得跨

系選組選領域），各

組員額依國防部入

學年度員額訂之。 

 

 

二、考生若如有疑問可電洽 0800-000050，將有專人為您服務。 


